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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 3月25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0231303900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08年 7月15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0832657900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 5月7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0932126100號令修正 

 

ㄧ、為規範本市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許可條件，並依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許可條件，除本辦法、都市計畫書或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 

三、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以本府都市發展局為受理機關，並應提

送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都設會）審議。但接受基地屬第六點第五款之土地者，得

不提送都設會審議，逕由受理機關審核。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審查作業流程如附圖。 

四、送出基地除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申請者外，以下列土

地為限： 

（一）經本府公告之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二）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

之可建築土地。 

（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道路、園道、公園、體育場所、

廣場、綠地(帶)或兒童遊樂場用地之私有公共設施保

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

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五、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依本辦法提出移出容積之意願後，應經

送出基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並登載於受理機關網站。 

前項許可，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本府名義為之。 

六、接受基地除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申請者外，以下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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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增額容積之土地為限： 

（一）以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本府指定之交通

轉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四百公尺範圍內，街廓完整之

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但範圍外之街廓

剩餘面積不足原面積二分之一者，全街廓納入。 

（二）前款以外，以前款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

本府指定之交通轉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八百公尺範圍

內，街廓完整之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

但範圍外之街廓剩餘面積不足原面積二分之一者，全

街廓納入。 

（三）依都市計畫書或其他法規規定得為接受基地之土地。 

（四）面臨十公頃以上已開闢公園用地之住宅區、商業區或

特定專用區土地，且連續面臨公園長度在二十五公尺

以上或達周界總長度六分之一以上。 

（五）前四款以外之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土地之範圍，由本府公告之。 

七、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

十。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 

（三）前點第一項第五款：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四）前點第一項第三款：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其未明

定者，依前三款規定辦理。 

八、接受基地應臨接八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或臨綠地(帶)並

與八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相臨接，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

以上。 

九、接受基地應優先適用容積移轉並達可移入容積之百分之八

十後，始得申請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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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容積獎勵累計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前二項規定，於依都市更新條例或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六年

五月三十一日前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

定申請容積獎勵者，不適用之。 

十、接受基地移入容積之百分之五十，應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

容積，其計算公式如下： 

折繳代金金額＝1/2×接受基地面積×接受基地公告現值×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接受基地基準容積)。 

十一、接受基地地下室開挖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但基地形

狀不規則或特殊者，得提出基地保水及植栽綠化具體對策，

並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酌予提高開挖率。 

十二、接受基地應設置雨水貯集設施，並依高雄市綠建築自治

條例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十三、接受基地之退縮建築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地下室外牆與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側基地境界線之淨距

離應在三公尺以上；與其他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應在

四十五公分以上。但無法於主要出入口側留設三公尺

以上淨距離者，得於其他基地境界線留設。 

（二）建築物在十二層以下者，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境界

線之淨距離應在二公尺以上。 

（三）建築物在十三層至十五層者，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

境界線之淨距離應在二點五公尺以上。 

（四）建築物在十六層以上者，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境界

線之淨距離，以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建築物高度之平方

根除以二計算，且不得小於四公尺。 

接受基地之建築物因設置陽台、雨遮、花台及其他不計入建

築面積構造物，其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

不受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限制。但不得小於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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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基地建築物之過樑、車道頂蓋或其他經本府公告之構造

物，得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十四、送出或接受基地之土地在二筆以上者，其公告土地現值

按申請當期各筆土地公告現值及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接受基地之土地在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

容積率按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十五、申請容積移轉，應檢具本辦法第十六條所定文件及第五

點許可證明文件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申請。但屬第六點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接受基地者，並應檢具接受基地鄰近

地區公共設施服務品質與交通影響之分析資料。 

前項規定，於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再次申請者，亦適用

之。 

十六、申請容積移轉案件經審議(核)通過後，除第四點第一款

土地外，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應於限期內完成下列事項，始得

由受理機關以本府名義核發容積移轉許可證明： 

（一）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 

（二）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

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三）將送出基地贈與本府並辦理移轉登記。 

（四）繳納代金完竣。 

十七、申請容積移轉許可所需之稅捐、規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由申請人負擔。 

十八、容積移轉許可證明核發後，受理機關應將相關資料送本

府建築主管機關、使用分區證明核發機關及土地登記機關，

辦理套繪、登錄及建檔管理。 

十九、第九點及第十點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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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作業流程圖 
     作業階段       接受基地                                                             送出基地                             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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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送出基地申請 

2.1 審查送出基地之申請 

3.核發送出基地許可函 

4.於本府受理機關網站 

登載送出基地清冊 

5.受理接受基地申請書件 

8.核定容積移入量 

9.接受基地申請人

辦畢權利清理及所

有權贈與登記 

11.接受基地申請人提出申請

核發容積移轉許可書件 

13.核發容積移轉許可證明 

6.1 審查接受基地之申請書件

12.檢核接受基地應辦 

事項是否完竣 

準備相關資料 

2.3 退件 

6.3 退件 

6.2 是否補正 

2.2 是否補正 

否 

是 

否 

否 

申請人 

各目的

事業主

管機關 

受理機關 

各目的

事業主

管機關 

申請人 
受理機關 

受理機關 

受理機關 

受理機關 

申請人 

受理機關 

受理機關 

7.1 符合第六點第一項第 1~4 款

之接受基地提送都設會審議容

積移入量及實質建築開發事項 

14.檢送資料及建檔列管 

15.核發建築執照 

列
管
及
申
請
建
照
階
段 

受理機關 

工務局 

各轄區地政

事務所 

 
工務局 

是 

（本要點第五點） 

（本要點第五點） 

（本要點第六點） 

（本要點第十五點） 

（本要點第三、六點） 

（本要點第七點） 

（本要點第十六點） 

（本要點第十六點） 

（本要點第十六點） 

（本要點第十六點） 

（本要點第十八點） 

10.接受基地申請

人繳納代金 

 

（本要點第十點） 
申請人 

是 

7.2 符合第六點第一項第 5 款之

接受基地提送本府都市發展局

審核 

（本要點第三、六點） 

8.1 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函 




